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891號

原      告  蔡武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悅禎  

            李春卿律師

被      告  蔡宜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國堯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蔡語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廖傑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肆仟陸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3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

用，為同法第436條第2項所明定。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29,000元（見本院第3

1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

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103頁），核屬擴張（利息部分）及減縮（本

金部分）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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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蕭秋香於民國111年6月23日死亡，兩造

同為繼承人，對於蕭秋香遺留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

號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屋）兩造舆訴外人蕭武憲依法皆同為

共有人。系爭房屋自蕭秋香過世後，仍由被告長期使用共同

居住，應已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依被告蔡語珊於112年1

2月23日搬離系爭房屋，之後即為被告蔡宜庭單獨居住。是

以，被告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期間，被告蔡語珊自111年6

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應為18月。而被告蔡宜庭自111年

6月23日起至113年9月23日為27個月。原告對於系爭房屋其

有四分之一之應有部分，依系爭房屋所在區域之每月租金行

情為52,000元，是以被告每月受有13,000元之租金利益。是

此，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18月，被告

受有之利益為為234,000元（13,000x18=234,000）。被告應

平均分擔。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

117,000元（234,000x1/2=117,000）。另被告蔡宜庭之不當

得利金額，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為11

7,000元，另自112年12月23日至113年9月23日，共計個9

月，共計117,000元，其合計為234,000 元（117,000+13,00

0x9=234,000）。為此，爰此依不當得利為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㈢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確實有使用系爭房屋，且蔡武憲亦同意被告

居住系爭房屋及就蔡武憲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原告主

張被告更換系爭房屋鑰匙云云，惟並非事實，系爭房屋之鑰

匙及鐵門遙控器均無更換，且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30分

許，曾持大門鑰匙進入系爭房屋、原告與原告訴訟代理人陳

悅楨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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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持原告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

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持原告所有

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等情，均可茲證明原告確實持有系

爭房屋鐵門遙控器及鑰匙，且可自由進入及使用系爭房屋。

縱認被告使用系爭房屋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然蕭秋香

係於111年6月23日仙逝，惟兩造、蔡武憲始於111年11月11

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

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共有，是原告對系爭房屋之利益應自

111年11月11日開始起算，在此之前，對系爭房屋至多僅有

遺產分割請求權，既非系爭房地之權利人，即無從向被告請

求返還類似租金之不當得利。況原告與陳悅楨確實持續使用

系爭房屋，且存放渠等所有物品，並將4樓房間房門鎖上，

則原告受有損害之比例，實非以原告之權利範圍4分之1計

算。又系爭房屋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住宅區，附近商業、

交通及生活機能尚稱完善，惟於84年1月16日辦理第一次登

記，為近29年建物，此有卷附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茲證

明，供居家使用，經濟價值不高，應以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

現值均年息2%，計算原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為適當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探究者為被告就系爭房屋為使用收益是否有阻止原

告之使用，而構成不當得利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

原告主張被告長期始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

大門遙控器交付原告，阻礙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云云等情，為

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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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復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

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

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收益權

而言。故共有人如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時，即係

超越其權利範圍而為使用收益，其所受超過利益，要難謂非

不當得利。又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

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

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

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

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使用收益，即屬侵

害他共有人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49號、62年台

上字第1803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

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

有物之特定部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

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

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

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

越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

利。」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㈢系爭房屋原登記為蕭秋香所有，蕭秋香於111年6月23日逝世

後，由兩造及蔡武憲於111年11月11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

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

共有，則被告既為系爭房屋公同共有共有人，依前開說明，

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自得對於共有物之全部使用

收益，核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尚屬有間。原告主張被

告主張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大門遙控器交

付其，阻礙其使用系爭房屋云云，並提出照片及line對話紀

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53頁）。然觀之原告提出之照

片，原告主張被告在房間、客餐廳、樓梯間置放私人物品，

惟原告自承其因工作關係長久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且早已將

戶籍遷出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是依原告所自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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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屋在兩造繼承前其即未實際長期居住於該處，而係由被

告實際與蕭秋香居住於該處，既然被告確實長期居住使用系

爭房屋，則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之私人物品，且被告均

為女性，在系爭房屋內裝設監視器保障居家安全，自與常情

違背，要難僅以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私人物品及裝設監

視器，遽認被告有不顧原告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

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

　㈣再者，另依原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僅有原告自稱要求被告

交付車庫遙控器云云，然被告並未於該對話紀錄中承認其等

不願意交付遙控器予原告等語，是此，要難僅憑上開對話紀

錄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交付遙控器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房

屋乙節為真正。

　㈤此外，依被告提出監視器照片，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40

分在系爭房屋客廳走動、原告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所有

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及

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進入系爭房屋（見本院卷第81-8

4頁、第167-168頁），另依被告提出系爭房屋內之照片，原

告亦有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見本院卷第85-89頁、1

69-170頁）。是此，依上開證據可證明，若被告有拒絕交付

系爭房屋遙控器之情，為何原告及其配偶可使用遙控器打開

系爭房屋鐵門進入屋內，並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足

認被告抗辯並未阻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語，應非不實。是

此，共有人之一被告對於共有物按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就

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之使用如未逾越其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

則無不當得利之情形。此外，原告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禁

止或妨害其共有權利行使之情形，則原告以被告超越其應有

部分使用系爭房屋全部而受有不當得利，主張被告蔡宜庭應

給付原告234,000元、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之相

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蔡宜

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

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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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891號
原      告  蔡武宏  


訴訟代理人  陳悅禎  
            李春卿律師
被      告  蔡宜庭  


訴訟代理人  洪國堯  


被      告  蔡語珊  




訴訟代理人  廖傑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肆仟陸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3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條第2項所明定。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29,000元（見本院第31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3頁），核屬擴張（利息部分）及減縮（本金部分）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蕭秋香於民國111年6月23日死亡，兩造同為繼承人，對於蕭秋香遺留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號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屋）兩造舆訴外人蕭武憲依法皆同為共有人。系爭房屋自蕭秋香過世後，仍由被告長期使用共同居住，應已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依被告蔡語珊於112年12月23日搬離系爭房屋，之後即為被告蔡宜庭單獨居住。是以，被告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期間，被告蔡語珊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應為18月。而被告蔡宜庭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3年9月23日為27個月。原告對於系爭房屋其有四分之一之應有部分，依系爭房屋所在區域之每月租金行情為52,000元，是以被告每月受有13,000元之租金利益。是此，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18月，被告受有之利益為為234,000元（13,000x18=234,000）。被告應平均分擔。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117,000元（234,000x1/2=117,000）。另被告蔡宜庭之不當得利金額，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為117,000元，另自112年12月23日至113年9月23日，共計個9月，共計117,000元，其合計為234,000 元（117,000+13,000x9=234,000）。為此，爰此依不當得利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確實有使用系爭房屋，且蔡武憲亦同意被告居住系爭房屋及就蔡武憲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原告主張被告更換系爭房屋鑰匙云云，惟並非事實，系爭房屋之鑰匙及鐵門遙控器均無更換，且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30分許，曾持大門鑰匙進入系爭房屋、原告與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悅楨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持原告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持原告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等情，均可茲證明原告確實持有系爭房屋鐵門遙控器及鑰匙，且可自由進入及使用系爭房屋。縱認被告使用系爭房屋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然蕭秋香係於111年6月23日仙逝，惟兩造、蔡武憲始於111年11月11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共有，是原告對系爭房屋之利益應自111年11月11日開始起算，在此之前，對系爭房屋至多僅有遺產分割請求權，既非系爭房地之權利人，即無從向被告請求返還類似租金之不當得利。況原告與陳悅楨確實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且存放渠等所有物品，並將4樓房間房門鎖上，則原告受有損害之比例，實非以原告之權利範圍4分之1計算。又系爭房屋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住宅區，附近商業、交通及生活機能尚稱完善，惟於84年1月16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近29年建物，此有卷附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茲證明，供居家使用，經濟價值不高，應以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均年息2%，計算原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探究者為被告就系爭房屋為使用收益是否有阻止原告之使用，而構成不當得利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被告長期始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大門遙控器交付原告，阻礙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云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㈡復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收益權而言。故共有人如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時，即係超越其權利範圍而為使用收益，其所受超過利益，要難謂非不當得利。又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49號、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㈢系爭房屋原登記為蕭秋香所有，蕭秋香於111年6月23日逝世後，由兩造及蔡武憲於111年11月11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共有，則被告既為系爭房屋公同共有共有人，依前開說明，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自得對於共有物之全部使用收益，核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尚屬有間。原告主張被告主張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大門遙控器交付其，阻礙其使用系爭房屋云云，並提出照片及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53頁）。然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原告主張被告在房間、客餐廳、樓梯間置放私人物品，惟原告自承其因工作關係長久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且早已將戶籍遷出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是依原告所自陳，系爭房屋在兩造繼承前其即未實際長期居住於該處，而係由被告實際與蕭秋香居住於該處，既然被告確實長期居住使用系爭房屋，則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之私人物品，且被告均為女性，在系爭房屋內裝設監視器保障居家安全，自與常情違背，要難僅以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私人物品及裝設監視器，遽認被告有不顧原告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
　㈣再者，另依原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僅有原告自稱要求被告交付車庫遙控器云云，然被告並未於該對話紀錄中承認其等不願意交付遙控器予原告等語，是此，要難僅憑上開對話紀錄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交付遙控器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乙節為真正。
　㈤此外，依被告提出監視器照片，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40分在系爭房屋客廳走動、原告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及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進入系爭房屋（見本院卷第81-84頁、第167-168頁），另依被告提出系爭房屋內之照片，原告亦有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見本院卷第85-89頁、169-170頁）。是此，依上開證據可證明，若被告有拒絕交付系爭房屋遙控器之情，為何原告及其配偶可使用遙控器打開系爭房屋鐵門進入屋內，並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足認被告抗辯並未阻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語，應非不實。是此，共有人之一被告對於共有物按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之使用如未逾越其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則無不當得利之情形。此外，原告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禁止或妨害其共有權利行使之情形，則原告以被告超越其應有部分使用系爭房屋全部而受有不當得利，主張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之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891號
原      告  蔡武宏  

訴訟代理人  陳悅禎  
            李春卿律師
被      告  蔡宜庭  

訴訟代理人  洪國堯  

被      告  蔡語珊  


訴訟代理人  廖傑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肆仟陸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3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
    ，為同法第436條第2項所明定。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29,000元（見本院第31頁
    ）。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見本
    院卷第103頁），核屬擴張（利息部分）及減縮（本金部分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蕭秋香於民國111年6月23日死亡，兩造
    同為繼承人，對於蕭秋香遺留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號不
    動產（下稱系爭房屋）兩造舆訴外人蕭武憲依法皆同為共有
    人。系爭房屋自蕭秋香過世後，仍由被告長期使用共同居住
    ，應已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依被告蔡語珊於112年12月2
    3日搬離系爭房屋，之後即為被告蔡宜庭單獨居住。是以，
    被告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期間，被告蔡語珊自111年6月23
    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應為18月。而被告蔡宜庭自111年6月2
    3日起至113年9月23日為27個月。原告對於系爭房屋其有四
    分之一之應有部分，依系爭房屋所在區域之每月租金行情為
    52,000元，是以被告每月受有13,000元之租金利益。是此，
    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18月，被告受有
    之利益為為234,000元（13,000x18=234,000）。被告應平均
    分擔。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117,
    000元（234,000x1/2=117,000）。另被告蔡宜庭之不當得利
    金額，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為117,000
    元，另自112年12月23日至113年9月23日，共計個9月，共計
    117,000元，其合計為234,000 元（117,000+13,000x9=234,
    000）。為此，爰此依不當得利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聲明：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確實有使用系爭房屋，且蔡武憲亦同意被告
    居住系爭房屋及就蔡武憲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原告主
    張被告更換系爭房屋鑰匙云云，惟並非事實，系爭房屋之鑰
    匙及鐵門遙控器均無更換，且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30分
    許，曾持大門鑰匙進入系爭房屋、原告與原告訴訟代理人陳
    悅楨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
    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持原告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
    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持原告所有
    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等情，均可茲證明原告確實持有系
    爭房屋鐵門遙控器及鑰匙，且可自由進入及使用系爭房屋。
    縱認被告使用系爭房屋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然蕭秋香
    係於111年6月23日仙逝，惟兩造、蔡武憲始於111年11月11
    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
    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共有，是原告對系爭房屋之利益應自
    111年11月11日開始起算，在此之前，對系爭房屋至多僅有
    遺產分割請求權，既非系爭房地之權利人，即無從向被告請
    求返還類似租金之不當得利。況原告與陳悅楨確實持續使用
    系爭房屋，且存放渠等所有物品，並將4樓房間房門鎖上，
    則原告受有損害之比例，實非以原告之權利範圍4分之1計算
    。又系爭房屋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住宅區，附近商業、交
    通及生活機能尚稱完善，惟於84年1月16日辦理第一次登記
    ，為近29年建物，此有卷附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茲證明，
    供居家使用，經濟價值不高，應以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
    均年息2%，計算原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為適當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探究者為被告就系爭房屋為使用收益是否有阻止原
    告之使用，而構成不當得利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
    原告主張被告長期始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
    大門遙控器交付原告，阻礙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云云等情，為
    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㈡復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
    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
    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收益權而
    言。故共有人如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時，即係超
    越其權利範圍而為使用收益，其所受超過利益，要難謂非不
    當得利。又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
    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仍
    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
    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
    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使用收益，即屬侵害
    他共有人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49號、62年台上
    字第1803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
    ，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
    物之特定部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
    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
    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
    有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
    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㈢系爭房屋原登記為蕭秋香所有，蕭秋香於111年6月23日逝世
    後，由兩造及蔡武憲於111年11月11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
    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
    共有，則被告既為系爭房屋公同共有共有人，依前開說明，
    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自得對於共有物之全部使用
    收益，核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尚屬有間。原告主張被
    告主張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大門遙控器交
    付其，阻礙其使用系爭房屋云云，並提出照片及line對話紀
    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53頁）。然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
    ，原告主張被告在房間、客餐廳、樓梯間置放私人物品，惟
    原告自承其因工作關係長久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且早已將戶
    籍遷出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是依原告所自陳，系爭
    房屋在兩造繼承前其即未實際長期居住於該處，而係由被告
    實際與蕭秋香居住於該處，既然被告確實長期居住使用系爭
    房屋，則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之私人物品，且被告均為
    女性，在系爭房屋內裝設監視器保障居家安全，自與常情違
    背，要難僅以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私人物品及裝設監視
    器，遽認被告有不顧原告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
    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
　㈣再者，另依原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僅有原告自稱要求被告
    交付車庫遙控器云云，然被告並未於該對話紀錄中承認其等
    不願意交付遙控器予原告等語，是此，要難僅憑上開對話紀
    錄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交付遙控器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房
    屋乙節為真正。
　㈤此外，依被告提出監視器照片，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40
    分在系爭房屋客廳走動、原告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所有
    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及
    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進入系爭房屋（見本院卷第81-8
    4頁、第167-168頁），另依被告提出系爭房屋內之照片，原
    告亦有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見本院卷第85-89頁、1
    69-170頁）。是此，依上開證據可證明，若被告有拒絕交付
    系爭房屋遙控器之情，為何原告及其配偶可使用遙控器打開
    系爭房屋鐵門進入屋內，並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足
    認被告抗辯並未阻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語，應非不實。是
    此，共有人之一被告對於共有物按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就
    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之使用如未逾越其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
    則無不當得利之情形。此外，原告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禁
    止或妨害其共有權利行使之情形，則原告以被告超越其應有
    部分使用系爭房屋全部而受有不當得利，主張被告蔡宜庭應
    給付原告234,000元、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之相
    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蔡宜
    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
    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891號
原      告  蔡武宏  

訴訟代理人  陳悅禎  
            李春卿律師
被      告  蔡宜庭  

訴訟代理人  洪國堯  

被      告  蔡語珊  


訴訟代理人  廖傑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肆仟陸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3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條第2項所明定。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29,000元（見本院第31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3頁），核屬擴張（利息部分）及減縮（本金部分）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蕭秋香於民國111年6月23日死亡，兩造同為繼承人，對於蕭秋香遺留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號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屋）兩造舆訴外人蕭武憲依法皆同為共有人。系爭房屋自蕭秋香過世後，仍由被告長期使用共同居住，應已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依被告蔡語珊於112年12月23日搬離系爭房屋，之後即為被告蔡宜庭單獨居住。是以，被告逾越其應有部分之使用期間，被告蔡語珊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應為18月。而被告蔡宜庭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3年9月23日為27個月。原告對於系爭房屋其有四分之一之應有部分，依系爭房屋所在區域之每月租金行情為52,000元，是以被告每月受有13,000元之租金利益。是此，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18月，被告受有之利益為為234,000元（13,000x18=234,000）。被告應平均分擔。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117,000元（234,000x1/2=117,000）。另被告蔡宜庭之不當得利金額，自111年6月23日起至112年12月23日，共計為117,000元，另自112年12月23日至113年9月23日，共計個9月，共計117,000元，其合計為234,000 元（117,000+13,000x9=234,000）。為此，爰此依不當得利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確實有使用系爭房屋，且蔡武憲亦同意被告居住系爭房屋及就蔡武憲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原告主張被告更換系爭房屋鑰匙云云，惟並非事實，系爭房屋之鑰匙及鐵門遙控器均無更換，且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30分許，曾持大門鑰匙進入系爭房屋、原告與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悅楨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持原告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持原告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等情，均可茲證明原告確實持有系爭房屋鐵門遙控器及鑰匙，且可自由進入及使用系爭房屋。縱認被告使用系爭房屋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然蕭秋香係於111年6月23日仙逝，惟兩造、蔡武憲始於111年11月11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共有，是原告對系爭房屋之利益應自111年11月11日開始起算，在此之前，對系爭房屋至多僅有遺產分割請求權，既非系爭房地之權利人，即無從向被告請求返還類似租金之不當得利。況原告與陳悅楨確實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且存放渠等所有物品，並將4樓房間房門鎖上，則原告受有損害之比例，實非以原告之權利範圍4分之1計算。又系爭房屋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住宅區，附近商業、交通及生活機能尚稱完善，惟於84年1月16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近29年建物，此有卷附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茲證明，供居家使用，經濟價值不高，應以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均年息2%，計算原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探究者為被告就系爭房屋為使用收益是否有阻止原告之使用，而構成不當得利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被告長期始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大門遙控器交付原告，阻礙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云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故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㈡復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收益權而言。故共有人如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時，即係超越其權利範圍而為使用收益，其所受超過利益，要難謂非不當得利。又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49號、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㈢系爭房屋原登記為蕭秋香所有，蕭秋香於111年6月23日逝世後，由兩造及蔡武憲於111年11月11日始以繼承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1年6月23日），登記為系爭房屋權利範圍公同共有，則被告既為系爭房屋公同共有共有人，依前開說明，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自得對於共有物之全部使用收益，核與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尚屬有間。原告主張被告主張在系爭房屋並裝設監視器設備，且未將大門遙控器交付其，阻礙其使用系爭房屋云云，並提出照片及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53頁）。然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原告主張被告在房間、客餐廳、樓梯間置放私人物品，惟原告自承其因工作關係長久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且早已將戶籍遷出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是依原告所自陳，系爭房屋在兩造繼承前其即未實際長期居住於該處，而係由被告實際與蕭秋香居住於該處，既然被告確實長期居住使用系爭房屋，則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之私人物品，且被告均為女性，在系爭房屋內裝設監視器保障居家安全，自與常情違背，要難僅以系爭房屋有多處置放被告私人物品及裝設監視器，遽認被告有不顧原告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
　㈣再者，另依原告提出line對話紀錄，僅有原告自稱要求被告交付車庫遙控器云云，然被告並未於該對話紀錄中承認其等不願意交付遙控器予原告等語，是此，要難僅憑上開對話紀錄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交付遙控器妨害原告使用系爭房屋乙節為真正。
　㈤此外，依被告提出監視器照片，原告於113年1月28日21時40分在系爭房屋客廳走動、原告於113年2月26日15時許持所有鐵門遙控器進入系爭房屋、陳悅楨於113年8月19日18時許及113年8月20日14時35分許，進入系爭房屋（見本院卷第81-84頁、第167-168頁），另依被告提出系爭房屋內之照片，原告亦有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見本院卷第85-89頁、169-170頁）。是此，依上開證據可證明，若被告有拒絕交付系爭房屋遙控器之情，為何原告及其配偶可使用遙控器打開系爭房屋鐵門進入屋內，並置放私人物品在系爭房屋內，足認被告抗辯並未阻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語，應非不實。是此，共有人之一被告對於共有物按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之使用如未逾越其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則無不當得利之情形。此外，原告均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禁止或妨害其共有權利行使之情形，則原告以被告超越其應有部分使用系爭房屋全部而受有不當得利，主張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之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蔡宜庭應給付原告23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蔡語珊應給付原告117,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